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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就破產管理署的破產及清盤服務管理工作進行審

查，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該署以往曾於 2012 年 3 月 1 就此

事進行相關的審查並發表報告。  
 
 
2. 謝偉俊議員申報，其律師行是破產管理署外判計劃下其中

一間擔任私營機構破產及清盤從業員 ("私營機構從業員 ")的承

辦商。  
 
 
3. 破產管理署負責在香港提供破產及清盤服務，包括執行

有關強制公司清盤的《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 章 )
和個人破產的《破產條例》 (第 6 章 )。在 2019-2020 年度，破產

管理署的預算開支為 2 億 2,300 萬元，其中 1 億 7,700 萬元 (約
80%)為個人薪酬或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破產管理署表示，在

各項外判計劃下，差不多所有清盤個案和約 25% 的債務人呈請

的簡易程序破產個案已由私營機構從業員處理。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在 2016-2018 年期間，能在 18 個月的目標時間內處理

完 成 的 簡 易 程 序 破 產 個 案 ， 每 年 的 百 分 比 均 低 於

50%，只有 34% 至 40%；  
 
─  破產管理署在 2008 年 3 月展開清理個案工作，以期

清理 1 200 宗 2002 年前破產及清盤個案 (即破產令或

清盤令的頒布日期在 2002 年之前 )尚待處理的事宜。

不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即超過 11 年後 )，有

200 宗 (17%)個案仍待處理；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 1 996 宗涉及房地產的破

產個案尚待處理，其中包括 1 565 宗 (78%)個案的破產

令在 2006 年前頒布 (即距今超過 14 年 )；  
 
─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破產管理署把 21 宗清盤個

案討回的款項 (470 萬元 )和 207 宗破產個案討回的款

項 (4,020 萬元 )存入暫記帳以待澄清，而在 21 宗清盤

                                                 
1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第 5 章 "提供破產及清盤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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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8 宗 (38%)為已免除職務個案；2 以及在 207 宗

破產個案中， 29 宗 (14%)為已免除職務/撤銷/撤回

個案；  
 
─  根據 T 組計劃，3 破產管理署會對分配予私營機構從業

員的個案進行質素審核。不過，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T 組計劃並沒有進行過任何質素審核；  
 
─  T 組計劃最近完成的兩份合約分別只有 3.1%和 2.7% 

(即目標百分比的 78%和 68%)的外判個案進行了實地

審核； 4 
 
─  破產管理署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間沒有向表現欠佳

的私營機構從業員發出警告信，即使審計署發現有

8 宗私營機構從業員未能在與破產人會面後 7 個工作

天內提交初步訊問問卷的事件。根據招標合約條款，

破產管理署本可就此發出警告信；  
 
─  有關私營機構從業員逾期未交清盤人帳目和受託人

帳目的資料，以及 6 宗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收到

涉及私營機構從業員並查明屬實或部分查明屬實的

投 訴 ， 均 沒 有 記 入 私 營 機 構 從 業 員 行 為 操 守 欠 佳

記錄冊；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 763 份清盤人帳目和

15 355 份受託人帳目逾期未交，其中 302 份 (40%)清
盤人帳目和 146 份 (1%)受託人帳目逾期超過 5 年。除

發催辦信外，破產管理署沒有採取其他跟進行動；  
 
─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分別於 1996 年及 1999 年提出引

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和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

文，以及跨境無力償債的法例，但有關建議仍未實施； 
                                                 
2 破產管理署署長已獲法院免除清盤人職務的清盤個案稱為已免除職務

個案。  
3 T 組計劃根據《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194(1A)條，以公開招

標制度委聘具備相關清盤工作經驗的專業事務所 (會計、法律及公司秘

書界別 )擔任臨時清盤人/清盤人，處理簡易程序清盤個案。  
4 破產管理署要求員工分別對被選取的 T 組計劃和債務人呈請的簡易程

序破產個案計劃的外判個案進行實地審核，作為監察私營機構從業員表

現的其中一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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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使用個人自願安排 5 作為破產

以外另一選擇的個案數目佔破產及個人自願安排個

案總數的百分比偏低，只有 6% 至 8%；及  
 
─  破產管理署在 2013 年調整收費後，收回成本比率顯

著 波 動 ( 介 乎  97% 至  326% ) ， 而 該 署 只 有 在

2013-2014 年度、2016-2017 年度及 2018-2019 年度可

達致收回全部成本的目標 (即  95% 至  105% )。  
 
 
5. 委員會要求當局就部門自行負責的破產及清盤服務的

管理、對私營機構從業員的監察，以及其他事宜作出書面回

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破產管理署署長的回覆分別載於

附錄 47 及附錄 48。  
 
 
6. 經研究上述回覆後，委員會決定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舉行

簡短公開聆訊，請政府當局詳細說明，為解決/糾正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所發現的不足之處而已經/將會採取的措施。在委員會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舉行的簡短公開聆訊開始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許正宇先生及破產管理署署長麥錦羅女士分別作開場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破產管理署署長的開場發言全文分別

載於附錄 49 及附錄 50。  
 
 
7. 在簡短公開聆訊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 3許澤森先生就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和

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以及關乎跨境無力償債的本地

法例的立法程序向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破產管理署署長向委

員會進一步解釋運用防疫抗疫基金處理因經濟下滑而額外出現

的清盤及破產個案、清理尚待處理的個案、監察個案進度、就

個案的處理向員工提供培訓及向私營機構從業員提供資源的相

關措施，以及破產管理署因應審計署署長的建議而制訂的行動

計劃。破產管理署署長在 聆 訊 後 提 供 的 補 充 書 面 回 應 載 於

附錄 51。  
  

                                                 
5 《破產條例》自 1998 年 4 月起訂明可以個人自願安排，作為破產以外

的另一選擇。在個人自願安排下，債務人會向其債權人提出還款建議。

如還款建議獲批准，將會在法律上對所有債權人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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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